
104 年科技部計畫、105 年 CMRP 集中審查案件與科技部計畫之 IRB 受理申請日期 

 104 年 12 月 

科技部計畫 

105 年 3 月 CMRP 

集中審查計畫 

105 年 6 月 CMRP 

集中審查計畫 

105 年 9 月 CMRP 

集中審查計畫 

105 年 12 月 

科技部計畫 

IRB 受理收件期間 

(以 IRB 收件章為準) 

104/12/22 前 105/1/1~105/3/22 105/4/1~105/6/21 105/7/1~105/9/21 105/12/21 前 

備註 (1)案件經辦人員將於收件後兩個工作天內完成行政審查，文件備齊者將開立收件證明；文件需補正者則通知主持人補件，

主持人需於三個工作天內完成補件(以 IRB 收件章為準)，文件完成補件後開立收件證明。 

(2)以 104 年 12 月底之科技部計畫申請為例，請主持人於 12/22 前(以 IRB 收件章為準)將送審文件紙本送達 IRB，本會將

於 12/24 前完成行政審查，送審文件完整備齊者，12/25 起將開立收件證明寄予主持人，送審文件有缺漏需補正者將

通知主持人補件，請主持人於 12/29 前(以 IRB 收件章為準)將補正完之文件寄達 IRB，以利開立收件證明。 

 

 


